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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
63年4月16日公布 勞工安全衛生法

80至90年間部分條文修正

102年7月3日修正公布名稱為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全文55條
自103年7月3日施行

修法方向

擴大適用對象
所有勞動場所

健全職業病預防體系
強化勞工身心健康保護

建置機械、設備及化學品
源頭管理

健全女性及少年勞工的
健康保護措施

增列勞工代表
會同職業災害調查

立法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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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職安組織及人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單位及管理人員

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
的有關人員執行。
勞工30人以下公司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措施

勞工100人以上的公司，另訂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具一定法定規模的公司，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自主檢查

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機械、設備重點檢查

機械、設備作業檢點

其他作業檢點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紀錄保存3年

健全職業安全衛生制度
提供勞工安全工作環境

檢查異常採必要措施



Q1:為什麼公司僱用30人以上要報備
職安人員，法令依據為何?

A: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86
條規定。

2、公司設置(變更)管理單位(人員) 
，應填具相關報備書表格（如附
表1），陳報勞動檢查機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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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事業分類如何確認?
A:1、事業分類依危害風險的不同區分

為：
(1)第一類事業：具顯著風險者。
(2)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
(3)第三類事業：具低度風險者。

2、公司屬哪類事業，可依公司行業
登記行業別與附表2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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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一、第一類事業
(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煤礦業。
2.石油、天然氣及地熱礦業。
3.金屬礦業。
4.土礦及石礦業。
5.化學與肥料礦業。
6.其他礦業。
7.土石採取業。
(二)製造業中之指定事業
1.紡織業。
2.木竹製品及非金屬家具製造業。
3.造紙、紙製品製造業。
4.化學材料製造業。
5.化學品製造業。
6.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7.橡膠製品製造業。
8.塑膠製品製造業。
9.水泥及水泥製品製造業。
10.金屬基本工業。
11.金屬製品製造業。
12.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13.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中之電
力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

14.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15.電力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中之電
子機械器材製造業及電池製造業。

16.食品製造業。
17.飲料及菸草製造業。
18.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19.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20.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21.其他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三)營造業
1.土木工程業。
2.建築工程業。
3.電路及管道工程業。
4.油漆、粉刷、裱蓆業。
5.其他營造業。
(四)水電燃氣業中之指定事業
1.電力供應業。
2.氣體燃料供應業。
3.暖氣及熱水供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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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類事業(續)
(五)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之指定事業
1.運輸業中之水上運輸業及航空運輸業。
2.運輸業中之陸上運輸業及運輸服務業。
3.倉儲業。
(六)機械設備租賃業中之生產性機械設備租
賃業

(七)環境衛生服務業
(八)洗染業
(九)批發零售業中之指定事業
1.建材批發業。
2.建材零售業。
3.燃料批發業。
4.燃料零售業。

(十)其他服務業中之指定事業
1.建築物清潔服務業。
2.病媒防治業。
3.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十一)公共行政業中之指定事業
1.從事營造作業之事業。
2.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廢（污）水處理
事業之工作場所。

(十二)國防事業中之生產機構。
(十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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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事業
(一)農、林、漁、牧業
1.農藝及園藝業。
2.農事服務業。
3.畜牧業。
4.林業及伐木業。
5.漁業。

(二)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中之鹽業。
(三)製造業中之下列事業
1.普通及特殊陶瓷製造業。
2.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3 精密器械製造業。
4.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
5.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6.印刷、出版及有關事業。
7.藥品製造業。
8.其它製造業。

(四)水電燃氣業中之自來水供應業。
(五)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中之下列事業：
1.電信業。
2.郵政業。

(六)餐旅業：
1.飲食業。
2.旅館業。

(七)機械設備租賃業中之下列事業：
1.事務性機器設備租賃業。
2.其他機械設備租賃業。
(八)醫療保健服務業：
(九)修理服務業：
1.鞋、傘、皮革品修理業。
2.電器修理業。
3.汽車及機踏車修理業。
4.鐘錶及首飾修理業。
5.家具修理業。
6.其他器物修理業。
(十) 批發零售業中之下列事業：
1.家庭電器批發業。
2.機械器具批發業。
3.回收物料批發業。
4.家庭電器零售業。
5.機械器具零售業。
6.綜合商品零售業。

(十一)不動產及租賃業中之下列事業：
1.不動產投資業。
2.不動產管理業。

(十二)輸入、輸出或批發化學原料及其製品
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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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事業(續1)
(十三)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中之下列事業：
1.汽車租賃業。
2.船舶租賃業。
3.貨櫃租賃業。
4.其他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十四)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中之下列事
業：

1.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
2.廣告業。
3.環境檢測服務業。

(十五)其他服務業中之下列事業：
1.保全服務業。
2.汽車美容業。
3.浴室業。

(十六)個人服務業中之停車場業。
(十七)政府機關（構）、職業訓練事業、顧

問服務業、學術研究及服務業、教育
訓練服務業之大專院校、高級中學、
高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
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
練船）。

(十八)公共行政業組織條例或組織規程明定
組織任務為從事工程規劃、設計、施
工、品質管制、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
等之工務機關（構）。

(十九)工程顧問業從事非破壞性檢測之工作
場所。

(二十)零售化學原料之事業，使勞工裝卸、
搬運、分裝、保管上述物質之工作場
所。

(二十一)批發業、零售業中具有冷凍（藏）
設備、使勞工從事荷重一公噸以上
之堆高機操作及儲存貨物高度三公
尺以上之工作場所者。

(二十二)休閒服務業。
(二十三)動物園業。
(二十四)國防事業中之軍醫院、研究機構。
(二十五)零售車用燃料油 (氣) 、化學原料之

事業，使勞工裝卸、搬運、分裝、
保管上述物質之工作場所

(二十六)教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校院有從事
工程施工、品質管制、進度管控及
竣工驗收等之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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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事業(續2)
(二十七)國防部軍備局有從事工程施工、品

質管制、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等之
工作場所。

(二十八)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達一定規模之事
業。

三、第三類事業
上述指定之第一類及第二類事業以外
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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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公司如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及管
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管理
員或管理師)?

A: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2條之
1、第3條規定。

2、公司依規模應設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1)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的公司
----應設直接隸屬雇主的專責一級管理單位。

(2)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300人以上的公司
----應設直接隸屬雇主的一級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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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依附表3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附表3 各類事業之事業單位應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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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類事業: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的公司
----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職。

(2)第二業事業:勞工人數在300人以上的公司
-----所置管理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職。

4、所謂專職管理人員，是常駐廠場執行
業務，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
（任）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
生無關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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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公司如設有總機構，有須設置職業安
全衛生組織及管理人員?

A:1、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條
規定，應須設置職安單位及人員。

2、公司可於總機構或指定某分支機構
設綜理全事業的職業安全衛生事務
的管理單位。

(1)第1類事業:勞工500人以上的總機構----
應設直接隸屬雇主的專責一級管理單位。

(2)第2類事業:勞工500人以上的總機構----
應設直接隸屬雇主的一級管理單位。

(3)第3類事業:勞工3,000人以上的總機構----
應設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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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總機構依附表4應置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

4、前述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職。
但第二類及第三類事業的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不在此限。

附表4  各類事業之總機構或綜理全事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事業單位應置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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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如何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資格?如須
上課，哪裡上課?

A:1、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3條至第
5條及第28條規定。

2、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主管或管理

員(師)的教育訓練期滿，並經測驗合格，
領有相關教育訓練結業證書。業務主管
授課時數(甲種42小時、乙種35小時、丙

種21小時及丁種6小時)。
3、擔任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的勞
工應於事前接受其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授課時數(營造業甲種42小時、營造
業乙種35小時、營造業丙種26小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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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逕洽經勞動部通過認可教育訓練機構(附
表5)或至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
驗資訊網 (網址: https://trains.osha.gov.tw/ )
查詢相關教育訓練訊息(附表6)。

5、另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
具備以下資格者，比照相對職業安全衛
生人員選任之:

(1)國家考試相關類科錄取或具相關技師資格。
(2)領取相關甲(乙)級技士證照。
(3)曾任勞動檢查員，具有相關工作經驗年限。

*(4)修畢相關科目法定學分以上，並具有國
內外大專以上校院相關科(系)學位，經地
方政府機關學分認可(備註:相對職安人員
最晚自103年7月1日起不再適用)。

https://trains.osha.gov.tw/


附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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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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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如何報備(含
新增、變更或離職)?

A:1、逕至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
網址: https://service.gov.taipei/Department/AYAA/201903140036

)或工作者安全衛生履歷智能雲( 
網址:https://isafe.osha.gov.tw)
(附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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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附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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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9 查詢事業單位報備案件

2、填報相關資料後列印報備書及函
稿，郵寄轄管檢查機構備查，並留
意報備作業的審核狀態(附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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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請提供勞動法令查詢資源?
A:勞動法令可自本處、勞動部、法務部(全國
法規資料庫)及本府法務局的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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